

芒财农〔2023〕188号
芒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芒市2023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

奖补项目结余资金的通知

芒市农业农村局、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芒市乡村振兴局：
根据《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芒财农〔2023〕156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芒市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项目结余资金的批复》（芒政复〔2023〕335号），收回下达你单位的芒市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奖补项目结余资金29.9万元。收回结余资金后调整用于芒市农业农村局实施的芒市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建设项目10.88万元；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的芒市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17.5万元；芒市乡村振兴局实施的芒市脱贫人口高标准培训模式输送比亚迪公司就业项目1.52万元。请各单位做好相关账务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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